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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中長期經營效率目標等。 

(二)採購制度：檢討國營事業採購法令、原物料採購，以提升採購效率，並降低採購成本。 

(三)人事制度：檢討組織、人力老化、人員運用、薪資待遇、福利、津貼等問題。 

(四)民營化進程：檢討民營化作法與市場化機制。 

三、經濟部預計於本（101）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初步檢討報告。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漁業用油價格節節上升，現行漁業用

油補貼額度受限於 WTO「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無法長久

維持，及推動漁源復育案替代措施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521） 

翁委員就漁業用油價格節節上升，現行漁業用油補貼額度受限於 WTO「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

」，無法長久維持，及推動漁源復育案替代措施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在 WTO「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ASCM）規範獲共識前，本會將持續維持依油價浮動補貼

14%。 

二、為增值漁業資源，本會已採取下列措施，以促進漁業永續發展： 

(一)限縮作業船數及規模：採取限建制度，即須以汰舊 1 艘舊船，始可建造 1 艘新船，並辦

理漁船筏收購，98 年投入 5.77 億元、99 年度投入 1.05 億元、100 年度投入 6,655 萬元，

及獎勵休漁，98 年度投入 1.86 億元、99 年度投入 1.95 億元、100 年度投入 1.99 億元。 

(二)建構漁場環境及魚（種）苗放流：辦理人工魚礁投放部分，98 年計投入 7,938 萬元、99

年度計投入 1.5 億元、100 年度計投入 1.233 億元。魚（種）苗放流部分，99 年放流 817

萬尾魚苗，投入 4,100 萬元、100 年放流 1,010 萬尾，投入 3,720 萬元、本（101）年度亦

將放流 1,010 萬尾、投入 3,720 萬元。 

(三)漁船安裝之主副機，須為經濟部審核通過之省能源機型，以節省能源使用。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五都改制相關法規整併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517） 

楊委員就五都改制相關法規整併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按地方制度法第 87 條之 2 規定：「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

市，原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自治法規應由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廢止之；其有繼

續適用之必要者，得經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核定公告後，繼續適用二年。」是以，原地方自

治法規繼續適用時限僅為期 2 年，時限一過，則前開繼續適用之原自治法規，則當然失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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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二、內政部前於備查各改制直轄市所報公告繼續適用之法規清冊時，業函請改制直轄市政府掌握法

規作業時程，俾儘速完成法規新訂銜接事宜在案。又，內政部日前分赴各改制直轄市辦理「

縣市改制直轄市一週年訪視及座談」時，亦再次提醒直轄市政府注意掌握立法時效，並促請

積極與直轄市議會進行溝通與協調，務求相關銜接法規能儘早立法通過。 

三、未來本院及內政部將持續掌握各直轄市地方自治法規銜接情形，並適時予以協助，俾以維護人

民相關權益保障。 

（五十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中油公司人事成本、福利支出過高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506） 

黃委員就中油公司人事成本、福利支出過高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所屬事業中油、台電、台水公司員工平均薪資偏高之原因，係國營事業員工流動率低，

且其人力自 80 年起施行離退少補或不補，員工平均服務年資較民營企業為長；加以 97 年 5

月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修正延後員工退休年齡至 65 歲，原本可進用新人薪資較低之管道受阻

，更拉高薪資成本。 

二、100 年度中油、台電、台水公司員工平均每月薪資分別為新台幣 72,425 元、73,429 元、65,179

元，委員所提每人每年新台幣 131 萬餘元~162 萬餘元，係為各該公司 100 年度員工每人平均

每年用人費用，此用人費用之內涵，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

」規定，尚包括超時工作報酬、津貼、獎金、退休及離職金、恤償金、分擔員工及眷屬保險

費、傷病醫藥費、提撥福利金、體育活動費及提繳工資墊償費等，非全屬員工所得。 

三、經濟部所屬事業績效獎金係依各公司生產力、員工貢獻度等予以計發，以鼓勵各部門或個人提

高工作績效，惟上限為 2.6 個月。其計算方式為： 

(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無績效獎金；惟若事業負擔政策任務，以當年度

審定決算加計申算重大政策因素之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方能按規定計發績效獎金。 

(二)有關影響事業年度決算盈餘政策性因素項目之認定，經濟部為避免流於主觀，每年聘請

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從嚴審議。 

四、現階段政府推動油電價格合理化與節能減碳政策，社會各界期待台電及中油公司戮力管控各項

經營成本與提升經營績效，經濟部已成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從制度面與執

行面檢討其經營成本與績效，其中並將就該二公司人事制度，包括人員老化、福利津貼及人

事費用等議題進行檢討。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就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政策草率

，應儘速針對 631 公頃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之用地從長計議，調


